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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长葛市新兴路南段东侧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朱艳丽

项目名称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液压油缸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 2017 年 07 月，主要从事

煤矿液压油缸及工程机械液压油缸的生产与销售，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于一体

的机电设备制造企业。液压油缸作为一种液体动力机械设备，广泛应用于液压支架、工程机

械及农业机械等多个领域。

建设单位原西厂区位于长葛市产业集聚区魏武路河南星民动力有限公司院内，主要为机加热

处理生产线；东厂区原有两条电镀生产线（一条镀铜线、一条镀铬线），依托长葛市产业集

聚区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2 月开始进行建设，并于 2019 年 5 月建设完

成。2019 年 11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但根据长葛市产业规划，打造长葛市电子信息产

业园，根据统一安排，建设单位需将西厂区移出此院，搬迁后有利于建设单位物料周转，提

高生产效率，经过建设单位慎重考虑，决定停止西厂区生产，生产设备全部搬迁至东厂区现

有厂房，拟投资 1000 万元将西厂区机加热处理线生产设备迁至东厂区，并新建一条镀铜线

和一条镀铬线以及一个喷涂生产线，建设成为液压油缸加工生产线项目，即河南德佰特机电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液压油缸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本项目主要以外

购棒材、管材等为主要原料经一系列加工制成液压油缸。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郑雪东、贾鹏凯、靳永芬

现场调查人员 郑雪东、冯东方 调查时间 2021.11.0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吴正龙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郑雪东、冯东方、

贾鹏凯、冯治钢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1.11.9~

2021.11.1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朱艳丽

郑雪东、郑祥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2.6.13~

2022.6.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朱艳丽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危害因素：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氯

化氢、氯气、硫酸、臭氧、过氧化氢、三氧化铬、氰化物、氮氧化物、硫化氢、氢氧化钠、

碳酸铵、锰及其无机化合物、丁醇、丙烯酸、溶剂汽油、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一氧化碳、工频电场、紫外辐射、噪声、高温、激光辐射、手传振动；

结果：机加热处理车间焊工、清磨工以及抛光车间抛光工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超过国家职

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余岗位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粉尘、

毒物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的规定，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液压油缸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属于“C制造业—C35 专用

设备制造业—C351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为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严重”的建

设项目。

建设项目采取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个体防护用品、建筑卫生学满足国家和地

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要求，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采取的辅助用室、职业

健康监护、应急救援措施和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方面有些项目仍需完善，在今后工作中需逐步

改善与完善。

建项项目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较大程度的控制了工作场所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浓度（强度），通过本评价报告综合分析与评价，建设项目粉尘、化学毒物浓度均符合职

业接触限值要求，噪声强度有个别岗位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在将来正常生产过程

中，建设项目应积极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对噪声超标岗位进行治理，并保证现有职业病防护设

施的良好运行，将职业病风险降到最低。

建议：1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补充措施和建议

（1）建设项目抛光机可根据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工艺状况设置隔音罩，且安装时应充分考虑

减振措施。

（2）手持砂轮机打磨焊口时噪声较大，应尽量控制手持打磨设备作业时间，从而减少高噪

声的接触时间及频次。

（3）焊接区域位于机加热处理车间内部独立区域，建议墙体采用吸声材料，对区域噪声进

行吸声降噪。

（4）焊接作业区焊接设备布置较密集，噪声叠加影响效果较大，可减少焊接区焊接设备数

量，降低噪声叠加效果。

（4）电镀作业应使用酸雾抑制剂。

（5）氰化物遇酸生成高浓度氰化氢导致中毒，应定期检测槽液 PH 值，确保含氰镀槽附近的

清洗槽呈碱性，并保证镀槽液低于镀槽上缘 20cm。

（6）氰化物操作人员下班后可用 1%绿矾溶液洗手。

2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和建议



（1）建设项目应设置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确保应急救援的有效开展。应急救援组织机构中

急救人员应进行急救等相关技能培训，人数宜按照 0.1%~5%的比例配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每个工作班宜至少安排 1名急救人员。

（2）建设项目设置防毒器具存放柜用于存放应急救援设施。存放柜设置明显的标识，防毒

器具在专用存放柜内铅封存放。定期对防毒器具进行维护与检查，确保应急使用需要。

（3）建设项目应在污水处理线酸碱药箱附近、药品库、喷漆房附近设置冲淋洗眼设施，以

备皮肤、眼灼伤时使用。设置的冲洗喷淋设备，服务半径不大于 15 米，并保证不断水，且

工人能在 10s 内得到冲洗。建设项目所在地冬季寒冷，冲淋设施应注意防冻，可采取电伴热，

保证冬季低温环境下不断水。冲洗设备处设置明显标识，以便寻找。

（4）配备防毒面具、防护鞋靴、空气呼吸器用于有毒气体泄漏、蓄积等状况下的应急救援

使用。

（5）针对电镀线、污水处理线可能发生的酸碱灼伤宜配备针对性的急救药品。如 5%碳酸氢

钠溶液（应对酸灼伤）、3%硼酸溶液（应对碱灼伤），急救药品放置在可能发生灼伤的场所

附近，供工人第一时间使用。

（6）针对电镀线氰化物急性中毒宜配备针对性的急救药品，如硫代硫酸钠、亚硝酸钠等。

（7）使用剧毒品的工作场所，应配备消毒设施和消毒溶液。

（8）建设单位在可能发生急性中毒事故的工作场所（电镀线巡检、下挂、加药、清槽位、

水处理线加药位、药品库等），应设置气体监测、自动报警装置和事故通风设施，事故通风

换气次数应符合 GBZ 1 的规定（每小时不宜小于 12 次）。

（9）建设单位应与具有应急救援能力的医疗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发

生急性中毒危害事故时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

（10）建设单位应建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应包含可能发生的急性中毒、化学品灼伤、

中暑等的应急处置内容。

3 辅助用室补充措施和建议

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车间卫生特征分级标准，建设项目机加热处

理车间卫生特征 3级、喷涂车间、电镀车间、水处理线卫生特征 2级。建议在电镀车间以及

厂区内设置浴室。

4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和建议

4.1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人员

建设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应按要求配备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

责职业病防治工作，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

4.2 职业病危害告知

（1）根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监[2013]171 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

卫生档案，建设项目建设过程和后期运行过程的相关资料应分类存入档案保存。

（2）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规定，规范设置职业病危害公

告栏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厂区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公司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等

内容，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

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

应在劳动合同中写明工作过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

（岗位津贴、工伤保险等）等内容。同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动者。

按照《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高毒物品告知卡，告

知卡应当载明高毒物品的名称、理化特性、健康危害、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理等告知内容与警

示标识。



（3）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

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4.3 职业健康监护

（1）体检项目应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中规定的体检项目进行，不可缺项漏

项。

（2）劳动者离岗前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

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3）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劳动者。

4.4 职业卫生档案

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完善职业卫生档案。职业卫

生档案应包括：（一）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三）

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五）用人单位职业

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5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的规定，项目

建成投产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

害现状评价，检测结果存入单位的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劳动者公布。

4.6 职业卫生培训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卫生

知识和管理能力，并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建设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

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

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建设单位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培训学时。培训学时和培训应符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

[2015]121 号）的要求。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学时，继续教

育不得少于 8学时；劳动者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课时。

妥善保存职业卫生培训记录以及培训资料。

4.7 日常监测

明确日常监测制度，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确保监测系

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5外包作业建议

作业外包时，应外包给具有职业病防护能力的单位，明确双方职业病防治责任，并对作业过

程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作业防护等职业病防治工作。

6检维修及密闭空间补充措施和建议

（1）维修作业时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并注意作业场所的通风排毒。

（2）需要在密闭空间或通风不好的场所进行作业时，应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

规范》（GBZ/T 205-2007）的要求进行，制定密闭作业操作规程，并配备通风设备、个人防

护用品、检测设备、照明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入密闭空间前，先对空间进行通风或清洗，

消除或减少空间内的职业病危害，并对空间内的氧含量、爆炸、有毒物质浓度进行检测，若

高于限值要求，应采取通风措施或佩戴防护用品。同时作业过程应安排至少一名监护人员在

密闭空间外持续监护。

7 建设项目后期事项建议

（1）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及时申报职业病危害。建设单位应登录

www.zybwhsb.com 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自行打印建设



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2）定期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